奇政任〔2024〕10号

关于王冠珠、刘晓亮两名同志任职的通知

奇台县人民医院：
经奇台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26次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
聘任王冠珠同志为奇台县人民医院副院长，聘期三年（2023年12月至2026年12月，含试用期一年）；

聘任刘晓亮同志为奇台县人民医院副院长，聘期三年（2023年12月至2026年12月，含试用期一年）。

奇台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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